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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上海中高后勤服务(集团)有限公司

乙方：客来来（上海）营销策划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根据《 民法典 》和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就咨询及技术服务事宜进行合作，经协商达

成如下约定：

一、服务项目：

1.申报：公共卫生消毒员 高级 一本 申报

2.出证机构：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（小国培）

3.公示网站：http://www.gpjdw.org.cn/

二、 周期及收费

1．认证周期：3个工作日内出证

2．本项服务的收费标准为人民币 580 元（伍佰捌拾元整￥）；甲方付款后，乙方开始受理甲方

认证事宜，证书出证后，乙方安排证书邮寄。

3. 甲方以转帐方式支付至以下乙方指定的帐户：

For
收款方

CNY

Payment:
账户名称：客来来（上海）营销策划有限公司

账户号码：445585294345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上海市长宁路支行

公账或扫码企业收款码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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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甲方乙方的基本义务。

（一） 甲方的基本义务

1．与乙方诚信合作，为乙方开展工作提供便利，向乙方提供与服务事项相关的情况和资料。

2．如有关的情况和事实发生变化，应及时告知乙方。

3．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。

4．向乙方提出的要求不应与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。

（二） 乙方的基本义务

1．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

2．应当勤勉尽职，依法在合同约定范围内维护甲方的最大利益。

3．应当及时向甲方反馈意见和建议， 回复甲方咨询。

4．对甲方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应当保守秘密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四、生效、违约处理及其他约定事项

1 ．本协议在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

2．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，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时，则提交双方所在地人

民法院解决。

3.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上海中高后勤服务(集团)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华江路 129 弄 7 号 J10157 室

授权代表： 联系方式：

日期： 2025 年 6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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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客来来（上海）营销策划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鼎源路 618 弄 15 栋 207 室

授权代表： 曹明珠 联系方式：13046600043

日期：2025 年 6 月 30 日


